
证券代码：600213       证券简称：S*ST 亚星      公告编号：2007-21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股东沟通协商情况 

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情况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客车”或“公司”）董事会受

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办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事宜。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2007 年 4 月 25 日刊登后，公司董事会协助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多种渠道与投资者

进行了沟通和交流。根据沟通和交流的结果，经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提议，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作如下调整： 

1、对价安排的形式及数量： 

原方案： 

“由于公司连续三年经营亏损，公司股票处于暂停上市状态，为了改善公司

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使公司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维护

包括流通股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全体非

流通股股东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协商一致，决定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取上市

流通权。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4 股转

增股份，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2.43 股的对价。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

股本将增加至 21,400 万股。” 

 



调整为： 

“由于公司连续三年经营亏损，公司股票处于暂停上市状态，为了改善公司

财务状况，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使公司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维护

包括流通股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的利益，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全体非

流通股股东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并协商一致，决定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股

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定向转增股本，非流通股股东以此获取上市

流通权。根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将获得 5 股转

增股份，相当于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获送 2.95 股的对价。本方案实施后，公司总

股本将增加至 22,000 万股。” 

2、控股股东增加特别承诺事项 

在原有法定承诺的基础上，公司控股股东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增加以

下特别承诺： 

控股股东亚星集团承诺，本次亚星客车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通过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以后，亚星集团将在亚星客车股票恢复上市后的六个月内将扬州亚星商用车

有限公司（即原亚星-奔驰有限公司）的客车业务整合进入亚星客车，以提高亚

星客车的经营能力。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二、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充分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更有利于保护流通

股股东在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内

容。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所发表的意见，

不构成对前次意见的修改。” 

三、补充保荐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聘请的保荐机构华泰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在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经过

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充分

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本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四、补充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本公司律师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认为： 

“亚星客车及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具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主体资格，亚星客车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亚星客车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经充分沟通、协

商后的结果，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且在目前阶段已经履行了必要

的法律程序，亚星客车国有股股东实施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江苏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相关股东会议

审议通过。” 

 

附件： 

1、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 

    2、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修订稿）； 

    3、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

补充保荐意见； 

    4、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 

    5、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补充

意见函。 

    特此公告。  

 

    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 年 5 月 9 日 


